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刘双河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峥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峰女士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

）

资产总额

（

元

）

９８２

，

７９８

，

６３９．６５ ９２６

，

５５１

，

００９．４０ ６．０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３０４

，

００１

，

７１０．１６ ３０９

，

３０４

，

１４３．６９ －１．７１％

总股本

（

股

）

３１４

，

５８６

，

６９９．００ ３１４

，

５８６

，

６９９．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０．９６６ ０．９８ －１．４３％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１０９

，

５７６

，

３１１．２９ １１１

，

８１５

，

８０６．９７ －２．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５

，

０７７

，

８４６．４６ －１９

，

３５３

，

６２１．３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０７

，

２２７

，

２４０．３９ －９

，

５３０

，

９１７．００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３４１ －０．０３０３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７９ －０．０６１５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７９ －０．０６１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４．９２％ －４．９９％ ０．０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

）

－５．０２％ －５．１７％ ０．１５％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

（

如适用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５６

，

８０８．２０

越权审批

，

或无正式批准文件

，

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

、

减免

２９６

，

９９１．０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

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５６

，

５７５．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１４

，

１５５．９４

所得税影响额

５

，

２２６．８８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１０５

，

００１．３８

合计

３１１

，

１３９．２４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２７

，

９６４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河南正弘置业有限公司

９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陆玉芝

２

，

３１２

，

８２９

人民币普通股

高少华

１

，

７３０

，

０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郭旭

１

，

５５８

，

１９６

人民币普通股

高建成

１

，

０８８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唐梦华

９５９

，

０３０

人民币普通股

田宝泉

９０４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丁刚

９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王荣林

８６２

，

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计宗梅

７３８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预收帐款期末较年初增加

１９２％

，系公司本期收到订单货款大幅增加所致。

２

、其他应付款期末较年初增加

６０％

，系公司从大股东借入资金所致。

３

、营业税金及附加本期比上年同期下降

４８％

，主要是因为流转税较上年同期减少。

４

、营业外收入本期比上年同期下降

７９％

，主要是因为政府补助资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５

、营业外支出比上年同期增加

４５％

，主要是因为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

６

、所得税费用本期期末数为

７０４

，

６７９．５８

元，较上年同期数

２０４

，

５３６．５９

元增加

２４５％

，主要系子公司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

大幅增加。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

期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 亏损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

（

万元

）

－２

，

５００．００ －－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７６９．２８

下降

１３．０４％ －－ ４１．３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７９５ －－ －０．０６３６ －０．０５６２

下降

１３．０４％ －－ ４１．３０％

业绩预告的说明 亏损原因

：

主要为控股子公司上海英迈吉公司销售收入

、

盈利下降所致

。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本报告期没有接待投资者实地调研、电话沟通和书面问询。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双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董事长刘其、总经理冯大明及财务总监林军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

）

资产总额

（

元

）

１

，

２４２

，

０３０

，

６５５．２５ １

，

４１９

，

２８５

，

８５３．８１ －１２．４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３５０

，

５３４

，

０１７．０２ ３１４

，

４１１

，

４５５．９４ １１．４９％

总股本

（

股

）

１３６

，

８２９

，

１６０．００ １３６

，

８２９

，

１６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２．５６１８ ２．２９７８ １１．４９％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７２５

，

９９２

，

９４３．４０ ４０３

，

４４１

，

７６３．４８ ７９．９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３６

，

１２２

，

５６１．０８ ２２

，

７３７

，

６９３．８２ ５８．８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２１９

，

３０３

，

４６０．５３ １４

，

３４６

，

９５９．６６ １

，

４２８．５７％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１．６０２８ ０．１０４９ １

，

４２７．９３％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６４０ ０．１６６２ ５８．８４％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６４０ ０．１６６２ ５８．８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０．８６％ １０．３３％ ０．５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

）

１０．７２％ １０．９６％ －０．２４％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

（

如适用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６

，

９９６．５６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

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４４０

，

３８０．４９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４０９

，

８１８．６１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８８

，

２６６．８８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１７９

，

５０９．４３

合计

４６５

，

４２６．２３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３１

，

９４４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惠州市德赛工业发展有限公司

６６

，

５６９

，

１１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工银瑞信精选平衡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１

，

８７６

，

２２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信用债券投资

１

，

１９８

，

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华夏行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

ＬＯＦ

）

１

，

１６７

，

５２７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银华优质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９９９

，

７１３

人民币普通股

招商银行

－

中银价值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８８７

，

６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商动态阿尔法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８４９

，

９９４

人民币普通股

陈奕彬

７２６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刘锋

７２３

，

１０６

人民币普通股

黄春花

７１７

，

５５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货币资金比年初数增加

１５６７６．７３

万元，增幅

１５６．５７％

，主要是本报告期内公司货款及时回笼所致。

２

、应收账款比年初数减少

３７０５３．３５

万元，减幅

４１．６７％

，主要是本报告期回款所致。

３

、预付款项比年初数增加

３１５７．４５

万元，增幅

３３３．７７％

，主要是本报告期预付设备款增加所致。

４

、短期借款比年初数减少

５４４５．４１

万元，减幅

４０．６４％

，主要是报告期内贷款到期归还所致。

５

、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数增加

３２２５５．１２

万元，增幅

７９．９５％

，营业成本比上年同期数增加

２８２８３．９２

万元，增幅

９１．９６％

，主

要是公司本报告期内主营产品产销量同比增加所致。

６

、销售费用比上年同期数增加

１３４９．６９

万元，增幅

１２６．８０％

，主要是公司本报告期内市场开拓费增加所致。

７

、管理费用比上年同期数增加

１６７９．７４

万元，增幅

４８．４６％

，主要是公司本报告期内研发费用及人工成本增加所致。

８

、财务费用比上年同期数减少

１９７．２１

万元，减幅

１２２．０９％

，主要是公司本期通过财务筹划以及汇兑收益增加所致。

９

、资产减值损失比上年同期数减少

３８５．２６

万元，减幅

９８．４７％

，主要是去年同期公司对已关闭子公司计提减值所致。

１０

、投资收益比上年同期数增加

２５２．０７

万元，增幅

１００％

，主要是去年同期处置关闭子公司所致。

１１

、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数增加

１６０３．８０

万元，增幅

３９．１１％

，利润总额比上年同期数增加

１６７８．１９

万元，增幅

４０．８３％

，净利

润比上年同期数增加

１６４６．５８

万元，增幅

５５．３１％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数增加

１３３８．４９

万元，增幅

５８．８７％

，

主要是公司本报告期内主营产品产销量同比增加所致。

１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数增加

２０４９５．６５

万元，增幅

１４２８．５７％

，主要是公司本报告期货款回笼增

加所致。

１３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数增加

３９５．０２

万元，增幅

３２．０３％

，主要是本期支付固定资产款项同比减

少所致。

１４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数减少

８２００．８２

万元，减幅

５１４．４５％

，主要是本期销售回款增加、融资需求

同比减少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公司内控工作的进展情况

：

一

、

内控应用手册各业务流程的审核和确认

根据

《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

及其

１８

个应用指引的要求

，

结合公司自身实际业务情况

，

公司项目团队在全面收集公司的

相关资料

、

开展针对性

、

多层次的访谈后

，

编写了共计

５２

个业务流程的内控文档给公司各部门

、

各子公司进行确认

，

公司各部门

及子公司及时进行了审核和确认

。

项目团队以确认好的流程为基础进一步整理形成了内控标准流程应用手册

。

二

、

开展内控自评价测试工作

为顺利达成我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底前完成与财务报告相关内控建设工作

，

并确保在披露

２０１２

年半年报的同时披露内控自

我评价报告的工作目标

，

根据

《

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

》

的要求

，

公司制定了内控自评价工作方案

，

有序开展内控自评价工作

：

１

、

项目团队编制好流程测试模板给公司各部门及各子公司审核确认

，

并根据审核确认好的测试工作底稿开展流程抽样

测试工作

。

２

、

成立内控自评价小组

，

明确自评价工作的总体时间要求

、

目的

、

流程测试的方法

、

责任的归属等

，

公司审计部牵头组织

内控组成人员进行测试工作

，

为后续自评价工作做整体布局

。

３

、

公司及各子公司内控专职成员在德勤的辅导下一起深入到各部门

、

各子公司具体执行流程测试的人员中去

，

现场指导

和解答他们如何进行抽样测试

，

以便及时有效地发现和解决问题

。

截止

３

月份

，

流程测试工作就基本完成

，

后续将开展缺陷汇

总

、

缺陷整改以及整改后的补充抽样工作

。

三

、

开展内控自评价实务培训工作

为进一步提高内控评价小组成员对内控评价工作的认识

，

以便更好地开展内控评价工作

，

公司组织专门的培训活动

，

邀

请德勤公司项目经理作了关于如何开展执行有效性测试的专题讲座的同时

，

公司内部还安排了多次专题会议讨论如何测试

、

如何抽取测试样本

、

如何判断内控缺陷等问题

，

并邀请德勤公司项目经理现场答疑解惑

。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

期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１１

日 深圳 实地调研 机构 中信证券

了解公司日常经营情况

（

但所

涉内容没有超出已公告信息披

露的范围

）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０３

日 深圳 实地调研 机构 华夏基金

了解公司日常经营情况

（

但所

涉内容没有超出已公告信息披

露的范围

）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０６

日 深圳 实地调研 媒体

《

２１

世纪经济报道

》

记者

旁听年度股东大会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法定代表人（签名）：刘其

二

○

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局、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

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

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贺雪琴 董事 出差 郭山清

徐志新 独立董事 出差 陈伟强

陈凤娇 独立董事 因公务缺席 无

何祥增 独立董事 因公务缺席 无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陈泰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钟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钟民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

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

）

资产总额

（

元

）

１

，

９４３

，

１８５

，

３９２．８８ １

，

８８８

，

１４１

，

５９５．１０ ２．９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１

，

０５４

，

０２７

，

２１７．０６ ９９５

，

８１７

，

８０３．２８ ５．８５％

总股本

（

股

）

４６９

，

５９３

，

３６４．００ ４６９

，

５９３

，

３６４．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２．２４ ２．１２ ５．６６％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２１６

，

３１９

，

８４０．５８ １２７

，

３７４

，

２５５．２３ ６９．８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５４

，

１９８

，

３５８．５８ １０１

，

２０７

，

５３２．５７ －４６．４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７１

，

１７３

，

３０５．２９ －２９７

，

９７３

，

８３４．８８ １２３．８６％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１５ －０．６３ １２３．８１％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２ ０．２２ －４５．４５％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２ ０．２２ －４５．４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５．２９％ １４．８９％ －９．６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５．３０％ ９．６２％ －４．３２％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２

，

５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６５

，

４１９．２１

所得税影响额

６６９．５５

合计

－１６２

，

２４９．６６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７２

，

７６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中国宝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９２

，

９６２

，

３１９

人民币普通股

深圳市东鸿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６９

，

９０９

，

６０５

人民币普通股

深圳市东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２

，

２６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徐开东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张祖坤

１

，

５３４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葛映卿

１

，

４２８

，

５０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

１

，

４２６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姚进隆

１

，

３３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黄泽鹏

１

，

２５７

，

５６７

人民币普通股

易庆庐

１

，

２２５

，

９８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应收账款期末余额为

６

，

９６２

，

０８１．５５

元，较期初增加

５１．０３％

，主要为本期公司应收未收的物业租赁及管理费增加的原

因所致。

２

、应付款项期末余额为

１０２

，

０２５

，

６２１．９３

元，较期初减少

３９．８７％

，主要为本期公司西安、湖南项目支付工程、土地款的原

因所致。

３

、应交税费期末余额为

１３９

，

８７６

，

９０３．０３

元，较期初增加

３７．７６％

，主要为本期公司销售新风花园房产预提相关税费的原

因所致。

４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期末余额为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较期初减少

３５．７２％

，主要为公司已偿还了部分银行借款的

原因所致。

５

、投资收益本期发生额为

－２

，

１５５

，

４８５．７９

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１０１．９４％

，主要为上年同期公司转让子公司实现较大的投

资收益，而本期无相关股权转让业务的原因所致。

６

、营业收入本年发生额为

２１６

，

３１９

，

８４０．５８

元，相比上年同期增加

６９．８３％

，主要为本期公司出售部分新风花园房产结转

收入的原因所致；

７

、营业税金及附加本年发生额为

５６

，

４５９

，

９０６．０８

元，相比上年同期增加

４３３．６０％

，主要为本期公司出售部分新风花园房

产预提相关税费的原因所致；

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年发生额为

７１

，

１７３

，

３０５．２９

元，相比上年同期增加

１２３．８９％

，主要为本期出售部分新

风花园房产取得现金的原因所致；

９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年发生额为

－７８

，

４８３．００

元，相比上年同期减少

１００．０３％

，主要为上年同期公司出售

子公司取得现金的原因所致；

１０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年发生额为

－３３

，

６７１

，

９５７．４１

元，相比上年同期增加

４２．４９％

，主要为本期公司偿还

部分银行贷款的原因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

一

、

公司法人股事项相关情况说明

截止目前

，

公司对于法人股事项所涉

４７２３．６６

万元未收款项已做了大量的追查清收工作

，

公司已对相关名义持有单位

、

收

款单位发函询证

，

进行实地访问

，

但因法人股形成变化时间跨度长

、

相关人员变动较大

，

很多公司早已注销或无法联系

。

公司

将加大力度清查未查明的法人股

、

加大对已查明的应收款项及代缴税款的后续追收工作

，

维护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

益

。

二

、

报告期内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开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将

２０１１

新增

、

修订及完善的制度整理成册

；

编制了

２０１１

年度和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的内控自我评价工作的评价计

划

，

确定了纳入评价范围的业务单元

，

ＩＴ

、

流程各层面测试的重点

，

以及人员分工及时间安排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公司进行了内部控制

有效性测试

，

评价了内部控制系统设计和执行的有效性

，

并于

３

月

１５

日前针对两次测试发现的内控缺陷进行整改

，

形成内控缺

陷整改报告并编写了内控手册初稿

。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

期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深圳市东鸿信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

������

１

、

自改革方案实施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或转让

；

在禁售期满后上市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

份数量占股份总数的比例在

１２

个月内不超过百分

之五

、

２４

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

２

、

为未明确表示同意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非

流通股股东垫付其持有的非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

通权所需执行的对价安排

。

东鸿信公司代为垫付

后

，

未明确表示同意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

股东所持股份如上市流通

，

应当向代为垫付的东鸿

信公司偿还代为垫付的款项

，

或者取得代为垫付的

东鸿信公司的同意

。

３

、

承诺人保证其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承诺

的

，

赔偿其他股东因此而遭受的损失

。

承诺

１

、

２

已履行完毕

；

承诺

３

未达履行条件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发行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其他承诺

（

含追加承诺

）

无 无 无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本报告期没有接待投资者实地调研、电话沟通和书面问询。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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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０

证券简称：宝安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１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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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度

报告

证券简称：宝安地产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９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局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局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发出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在鸿

基大厦

２５

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人，实到董事

７

人，

董事贺雪琴授权董事郭山清代为行使表决权，独立董事徐志新授权独立董事陈伟强代为行使表决权，独立董事陈凤娇、何

祥增因公务原因缺席会议。监事会成员、董事局秘书、财务总监、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由董事局主席陈泰泉

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关于受让宝安惠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

表决情况：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董事陈泰泉、钟征宇、郭山清、贺雪琴先生因在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下属企业任职，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

决）

董事局同意公司以

１７０００

万元受让惠州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其中以

１６９６６

万元受让中国宝安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所持

９９．８％

的惠州地产公司股权，以

３４

万元受让中国宝安集团投资有限公司所持

０．２％

的惠州地产公司股权。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须提交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临时股东大会召

开时间另行通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受让惠州市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特此公告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

０

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简称：宝安地产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０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惠州市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释义：

公司

、

本公司

、

丙方 指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宝安地产

、

目标公司

、

目标企业 指惠州市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宝安控股

指中国宝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该公司持有本公司股

份

９２

，

９６２

，

３１９

股

，

占总股本

１９．８０％

，

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

中国宝安集团

、

甲方 指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中国宝安控股之控股股东

。

中国宝安投资

、

乙方 指中国宝安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一、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简介

为推进公司在深莞惠区域内的房地产项目战略布局，同时为解决公司与第一大股东中国宝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之控

股股东———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惠州地区存在的同城同业竞争，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公司”）与第一大股东之控股股东———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宝安集团”）及中国宝安集团投

资有限公司拟签署《惠州市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以

１７０００

万元受让惠州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惠州宝安地产”）

１００％

股权，其中以

１６９６６

万元受让中国宝安集团所持

９９．８％

的惠州宝安地产股权，以

３４

万

元受让中国宝安集团投资有限公司所持

０．２％

的惠州宝安地产股权。

中国宝安集团作为公司第一大股东之控股股东，公司董事陈泰泉、钟征宇先生在中国宝安集团担任董事、高管；公司

董事郭山清先生在中国宝安投资担任董事，故中国宝安集团、中国宝安投资均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本次股权受让事项构

成了关联交易。

（二）相关决策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经公司总裁办公会议审议通过； 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４

月

２４

日经第六届董事局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董事陈泰泉、钟征宇、郭山清、贺雪琴先生因在中国宝安集团或其下属企业任职，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

决），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须提交股东大会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回

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未达《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无须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交易对方情况

交易对方一：中国宝安集团

（一）注册情况：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０

年

１０

月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笋岗东路

１００２

号宝安广场

Ａ

座

２８

、

２９

层

法定代表人：陈政立

注册资本：

１０９０７５．０５２９

万元

企业类型：上市股份公司

经营范围：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投资兴办工业，引进三来一补；进出口贸易业务（按深

贸管审证第

０９４

号文规定办理）；房地产开发，仓储、运输、酒店等服务业，文化业（以上各项须政府有关部门或领取许可证

后方可经营）。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４０３００１９２１９６６５Ｘ

股东持股结构：

（二）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

，

２０４

，

８３８．８０ １

，

１７８

，

５６２．９５

负债总额

７８５

，

７１１．４８ ７６６

，

５３９．８２

净资产

２６７

，

６２０．４４ ２６４

，

９２２．９１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７３

，

８５７．４２ ４０６

，

５２５．５７

营业利润

９

，

６７２．３８ ４９

，

０６５．０８

净利润

３

，

２７５．３１ ２６

，

９９２．３３

（三）中国宝安集团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中国宝安控股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９２

，

９６２

，

３１９

股（占总股本

１９．８０％

），为公司第一大股

东，中国宝安集团为其控股股东，公司董事陈泰泉、钟征宇先生在中国宝安集团担任董事、高管，中国宝安集团与公司存在

关联关系。

交易对方二：中国宝安投资

（一）工商登记注册情况：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笋岗东路宝安广场

Ａ

座

２８

层

２８０５

室

法定代表人：张渠

注册资本：

１０２０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股东持股结构：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７９％

深圳市恒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２１％

（二）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３

，

８２８．２３ １３

，

８３６．１７

负债总额

１５

，

３２８．８３ １５

，

３２８．８３

净资产

－１

，

５００．６０ －１

，

４９２．６６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０ ０

营业利润

－７．９４ －１０４８．３１

净利润

－７．９４ －１０４８．３１

（三）中国宝安投资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郭山清先生在中国宝安投资担任董事，中国宝安投资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惠州市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基本信息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地址：惠州市鹅岭南路古塘坳四号车间

法定代表人：范鸿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普通住宅的房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凭资质证书经营）；销售建筑及装饰材料。

税务登记证号码：

股东持股结构：中国宝安集团持股

９９．８％

中国宝安投资持股

０．２％

２

、惠州市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财务指标（经审计）

单位：元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７１８

，

７２４

，

２８０．５９ ７１６

，

０１９

，

９３６．４９

负债总额

５９２

，

４９０

，

７４９．５４ ５８８

，

５９０

，

９８６．５０

应收账款

２５

，

８６３

，

６１８．００ ２９

，

９４９

，

５７９．００

预付款项

４２

，

１１４

，

１０２．９３ ４３

，

１８０

，

８７２．９３

其他应收款

１１

，

７３５

，

３４０．３８ １３

，

９０５

，

４１７．５３

存货

６１８

，

９２１

，

９５１．３５ ５９５

，

４１５

，

６３６．２０

固定资产

９

，

５５１

，

６１５．８３ ９

，

６３９

，

７５４．６３

应付账款

４６

，

２０５

，

７０１．４０ ４５

，

５９６

，

０１２．０３

其他应付款

４７０

，

２５４

，

６８６．１７ ４６５

，

２９１

，

９９５．０３

净资产

１２６

，

２３３

，

５３１．０５ １２７

，

４２８

，

９４９．９９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９９５

，

６２３．００ １２５

，

９６１

，

５３６．００

营业利润

－１

，

１９５

，

４１８．９４ １１

，

１４０

，

７２４．４４

净利润

－１

，

１９５

，

４１８．９４ １１

，

２２０

，

７２４．４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

，

３１６

，

６６８．５４ －１４

，

５８２

，

３６６．６３

３

、公司受让惠州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是否存在权利受限情况的说明

中国宝安集团、中国宝安投资承诺对其持有的惠州宝安地产之股权享有完全处分权，没有附带任何或有负债或其他

潜在责任或义务，亦不存在针对该等股权的任何诉讼、仲裁或争议等。

４

、惠州市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目前开发房地产项目情况及土地储备

（

１

）房地产项目情况

该公司已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有宝安·山水江南、宝安·山水龙城两个项目，总开发面积约为

４５

万㎡，已销售面积约

９

万

㎡。 宝安·山水江南项目分二期开发，一期已竣工入伙，二期已完成竣工验收，计划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底办理入伙。 宝安·山水龙

城项目为在建项目，正处于主体和展示区施工阶段。

宝安·山水江南

项目分一、二期进行开发。一期总建筑面积约

１２

万㎡，可售面积约

８

万㎡，项目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份办理入伙。目前住宅部分

已基本销售完毕。 二期总建筑面积约

２．３

万㎡，可售面积约

１．８

万㎡，目前已销售约三分之一。

宝安·山水龙城

项目为“别墅

＋

高层”建筑型式，占地面积

１１．４

万㎡，总建筑面积约

３０

万㎡，可售面积约

２２

万㎡。

（

２

）土地储备

惠州宝安地产公司目前储备的土地有三栋坦陂

１３

万㎡商住用地和小金项目

５．５

万㎡工业用地。

三栋坦陂地块

该地块位于惠州市惠城区南部新城片区，总占地面积

１３

万㎡，土地属性为商住用地，惠州宝安地产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已取

得该地块全部土地使用权证。 该地块将采取合作开发模式。

小金口项目

小金口项目总用地面积约

２６

万㎡，现已取得

５５１７０

㎡的工业用地使用权证。惠州宝安地产公司已与合作方签订了合作

协议，对小金口项目进行合作开发。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股权受（转）让关联交易事项以惠州宝安地产经审计、评估后的净资产值为定价依据，协商确定股权受（转）让价

格为

１７０００

万元。

惠州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审计、评估情况

（

１

）审计情况

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惠州市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审计，并对惠州市宝

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利润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现金流量表及财务报表

附注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惠州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见前述“三、

１

、（

２

）”。

（

２

）评估结果

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深圳市天健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采用资产基础法对惠州市宝安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截止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惠州市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明细如下：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 ／ 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 ７０

，

９１６．７６ ７４

，

６３９．２３ ３

，

７２２．４７ ５．２５

非流动资产

２ ９５５．６７ １

，

５６３．２０ ６０７．５３ ６３．５７

其中

：

固定资产

８ ９５５．１６ １

，

５６２．６９ ６０７．５３ ６３．６１

资产总计

２０ ７１

，

８７２．４３ ７６

，

２０２．４３ ４

，

３３０．００ ６．０２

流动负债

２１ ５９

，

２４９．０７ ５９

，

２４９．０７ － －

负债总计

２３ ５９

，

２４９．０７ ５９

，

２４９．０７ － －

净 资 产

２４ １２

，

６２３．３６ １６

，

９５３．３６ ４

，

３３０．００ ３４．３０

（

３

）评估方法选择

１．

对于市场法的应用分析

市场法是以现实市场上的参照物来评价评估对象的现行公平市场价值，它具有评估角度和评估途径直接、评估过程

直观、评估数据直接取材于市场、评估结果说服力强的特点。但由于目前缺乏一个充分发展、活跃的资本市场，缺少与评估

对象相似的三个以上的参考企业，故本次评估不采纳市场法。

２．

对于收益法的应用分析

使用收益法应具备以下三个前提条件：

①

被评估企业具有持续经营的基础和条件。

②

经营与收益之间存有较稳定的

关系。

③

未来收益及风险能够预测及可量化。 针对目标企业惠州市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具体情况。 针对目标企业

的情况，企业于评估基准日时虽然有已建成的山水江南一期及山水江南二期项目，但山水江南一期仅剩一套住宅未售，山

水江南二期也已销售约三分之一，该项目在未来较短期限内即将销售完毕，除此之外，企业仅有去年刚动工的山水龙城项

目，土地储备仅有坦陂土地为商住用地，可用于开发，小金口土地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宝安江南城也将被政府征收，企业

在未来的现金流无法预计，故本次评估不采用收益法。

３．

对于资产基础法的应用分析

对于有形资产而言，资产基础法以账面值为基础，只要账面值记录准确，使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相对容易准确，由

于资产基础法是以资产负债表为基础，从资产成本的角度出发，以各单项资产及负债的市场价值（或其他价值类型）替代

其历史成本，并在各单项资产评估值加和的基础上扣减负债评估值，从而得到企业净资产的价值。

综合分析后，最终确定采用资产基础法作为本项目的评估方法。

（

４

）评估增值说明

１

、存货的评估

存货账面值

６１８

，

９２１

，

９５１．３５

元，评估值

６６０

，

８１６

，

４３５．７７

，评估增值

４１

，

８９４

，

４８４．４２

，评估增值率

６．７７％

。

根据委估资产的特点，确定对已完成开发在售的存货

－

开发产品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在此基础上根据项目销售的实

际情况减去销售费用和全部税金及适当税后利润确定评估值。对存货

－

开发成本中的小金口工业用地采用市场法评估，对

存货

－

开发成本中的坦陂土地采用假设开发法评估，对存货

－

开发成本中的山水龙城项目采用假设开发法评估，对存货

－

开

发成本中的宝安·江南城土地，已与政府签订了土地征收协议，且已与合作开发方签订了补充协议，政府土地征收补偿款

与账成值的差额由合作方补偿，本次按账面值确认。

存货评估方法选用情况如下：

项目 账面值 评估值 增值额 增值率

％

评估方法

山水江南一期住宅

２

，

２１１

，

４０３．０４ １

，

９３６

，

９４４．００ －２７４

，

４５９．０４ －１２．４１

市场法

山水江南一期公寓

１

，

０４７

，

７６２．２２ ７１３

，

９７５．００ －３３３

，

７８７．２２ －３１．８６

市场法

山水江南一期车位

１２

，

９７４

，

８００．００ １８

，

４６７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４９２

，

２００．００ ４２．３３

市场法

山水江南二期住宅

７２

，

４７８

，

４１５．２１

５８

，

５０３

，

３３５．００

－４

，

０２１

，

６８０．２１ －５．５５

市场法

山水江南二期车位

９

，

９５３

，

４００．００

市场法

宝安江南城土地

１８

，

４１０

，

２８６．６０ １８

，

４１０

，

２８６．６０ － －

按账面值确认

小金口土地

１０

，

０１５

，

４１６．３３ ２２

，

０６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

０５２

，

５８３．６７ １２０．３４

市场法

山水龙城项目

３９６

，

９２１

，

３０１．０８ ４１７

，

９５１

，

４９２．００ ２１

，

０３０

，

１９０．９２ ５．３０

假设开发法

坦陂土地

１０４

，

８６２

，

５６６．８７ １１２

，

８１２

，

００３．１７ ７

，

９４９

，

４３６．３０ ７．５８

假设开发法

存货评估增值主要原因：

１

、车位增值主要原因是评估以市场价值扣除相关销售税费及部分利润后作为评估结果，企业以实际发生成本记账，

市场价值远远高于企业实际发生成本，造成车库增值。

２

、小金口土地增值较大，主要是企业取得成本较低，土地市场较企业取得时出现较大涨幅，另外本次评估时未能考虑

合惠州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惠州市威力达集团有限公司签有项目合作开发合同对土地价值的影响，造成土地价值

的增值较大。

３

、山水龙城为房地产开发成本，为企业按实际发生成本记账，土地取得成本较低，同时评估时，房地产价格出现较大

涨幅，因此开发成本出现较大增值所致。

４

、坦陂土地增值原因主要是企业取得成本较低，土地市场较企业取得时出现较大涨幅，根据惠州宝安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与惠州市金源发实业有限公司的项目合作开发合同书，由双方共同开发，本次评估以将来完成开发的前提下，评估

结果以惠州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占的比例确认评估值，因此出现增值。

具体方法分述如下：

①

市场法

市场法是将待估房地产与同一时期、同一供求范围内结构相同用途相同的三个类似房地产进行比较，并对类似房地

产的成交价格作适当的修正、调整，以经修正后的比准价格作为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的一种估价方法。

估价对象价格

＝

参照交易案例售价

×

交易情况因素修正系数

×

交易日期修正系数

×

区域因素修正系数

×

个别因素修正

系数

②

假设开发法

假设开发法是预计估价对象开发完成后的价值，扣除预计的正常开发成本、税费和利润等，以此估算估价对象的客观

合理价格或价值的方法。

土地价格

＝

项目总开发价值

－

建筑总成本

－

管理费

－

利息

－

投资利润

－

销售税费

２

、固定资产的评估

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账面净值

９

，

１２８

，

３００．００

元， 评估值

１５

，

０７５

，

８００．００

元， 评估增值

５

，

９４７

，

５００．００

元， 增值率

６５．１５％

。

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的评估采用收益法。

收益法是运用适当的资本化率，将预期的估价对象房地产未来各期的正常纯收益折算到估价时点上的现值，求其之

和来确定估价对象房地产价格的一种估价方法。 其计算公式为：

公式

Ｖ＝ａ／ｒ

［

１－１／

（

１＋ｒ

）

Ｎ

］

其中：

Ｖ ──

房地产价格

ａ ──

房地产纯收益

ｒ ──

资本化率

ｎ ──

剩余使用年限

房屋建筑物评估方法选用情况如下：

项目 账面值 评估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

）

评估方法

山水江南公馆

９

，

１２８

，

３００．００ １５

，

０７５

，

８００．００ ５

，

９４７

，

５００．００ ６５．１５％

收益法

房屋建筑物增值主要原因是：账面价值是房地产开发成本，为企业按实际发生成本记账，取得成本较低，本次评估根

据房屋建筑物的实际办公用途，参照写字楼的租金收益，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因此出现较大增值所致。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转让价款和支付方式

１

、经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并确认，甲方转让其

９９．８％

股权予丙方，丙方应支付甲方股权转让款

１６

，

９６６

万元；乙方转让

其

０．２％

股权予丙方，丙方应支付乙方股权转让款

３４

万元。

２

、经协商，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并确认，上述全部股权转让总价款合计人民币

１７

，

０００

万元；乙方委托甲方代收其应

向丙方应收的款项，丙方将应付给乙方的款项支付给甲方即视为丙方完成了支付义务，甲方与乙方之间的债权债务与丙

方无关。

３

、协议生效后三个工作日内，丙方应向甲方支付上述全部股权转让总价款（含乙方委托甲方收取的股权转让款）的一

半，即人民币

８

，

５００

万元；余款人民币

８

，

５００

万元，丙方应当在本协议生效后

１８０

日内付清（其中，本协议生效后

９０

日内付

余款的一半，即人民币

４

，

２５０

万元，协议生效后

１８０

日内余款全部付清）。

（二）协议生效条件

协议自各方签章之日成立，自甲、乙、丙各方股东会批准并作出有效决议后生效。

（三）股权变更手续

协议各方一致同意并确认，协议生效后十个工作日内，甲、乙方办理完毕股权转让所需的一切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四）特别约定条款

目标公司原对内、对外签订的相关合同、协议等在股权转让后仍然继续履行，如因特殊情况下不能履行的，须征得合同对

方同意或经双方协商一致方可解除义务。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１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 惠州市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欠其股东中国宝安集团往来款净额共计人民币

４３９

，

６８９

，

００９．６５

元， 其中应付中国宝安集团

４４５

，

４５１

，

８６３．７４

元， 应收中国宝安集团下属子公司广东药博园开发有限公司

３

，

７０２

，

７０１．４３

元，应收中国宝安集团下属子公司深圳市恒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

２

，

０６０

，

１５２．６６

元。 公司承诺：“自我公司

成为惠州市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之日起，由我公司或者惠州市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每季度向贵公司等额支

付，一年内全部付清。 ”

２

、惠州宝安地产为中国宝安集团

１．２

亿元贷款提供担保的解除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因中国宝安集团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贷款人民币

１．２

亿元，贷款期限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惠州宝安地产以土地使用权（惠府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１３０２１７００６７４

号、惠府国用

２０１０

第

１３０２１２００００１

号、惠府国用

２００９

第

１３０２１０２００１３

号）为该笔贷款提供了担保。 中国宝安集团承诺“自公司成为惠州宝安地产股东之日起四个月内，中国

宝安集团完成解除惠州宝安地产的抵押担保义务”。

因本次交易产生的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公司将履行对外担保的程序及披露义务。

３

、中国宝安集团为惠州宝安地产

７０００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的解除

２０１０

年中国宝安集团因惠州宝安地产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分行贷款，与该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

合同》，为该贷款承担保证责任，保证责任的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７０００

万元整。 现因我司受让中国宝安集团持有的惠州宝安

地产股权，我公司承诺“自我公司成为惠州宝安地产股东之日起四个月内，我公司完成解除中国宝安集团对该笔贷款的保

证担保义务”。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受让事项有利于消除公司与大股东的控股股东之间同城同业竞争的影响，有利于推进公司深莞惠的战略布

局，加大在惠州片区的房地产业务拓展。通过本次交易公司可获得储备土地和“短平快”的项目，能在短时间内扩大开发规

模，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有利于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初至披露日，公司未与中国宝安集团、中国宝安投资发生关联交易。

九、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对惠州市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行了现场

考察，了解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相关资料和背景，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经四名独立董事陈伟强、徐志新、陈凤娇、何祥增事前

认可。 独立董事陈伟强、徐志新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四名关联董事在审议上述关

联交易议案时回避表决，程序合法。

２

、本次交易有利于逐步解决公司与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惠州地区存在的同业竞争，推进公司在深莞惠区域

内的房地产战略布局。

３

、为本次股权转（受）让事项提供审计、评估的机构具有专业资质及证券从业资格；出具的报告符合客观、独立、公正

的原则。 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过程综合考虑了市场评估过程中通用的惯例或准则，评估机构在评估方法选取方

面，综合考虑了标的资产行业特点和资产的实际状况，本次股权转（受）让价格以评估结果作为参考，不损害非关联股东尤

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

十、备查文件

１

、《惠州市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２

、审计报告（深鹏所审字［

２０１２

］

０８０２

号）

３

、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交易所涉及的惠州市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深国众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０１５

号）

３

、公司第六届董事局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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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以电子文件形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在惠州市德赛大厦

２４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９

名。 会议由刘其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

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所做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采取举手表决方式，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

没有董事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

２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修改内容如下：

序号 原章程内容 修改后的章程内容 修改依据

１

�������

第四十九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

力机构

，

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

……

（

十五

）

审议公司在一年内购买

、

出

售重大资产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

资产

３０％

的事项

（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总资产

３０％

的事项

，

需特别决议

）；

……

�������

第四十九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

，

依法行使下列职

权

：

……

（

十五

）

公司发生的交易

（

公司受赠现金资产除外

）

达到下列

标准之一的

，

除应当及时披露外

，

还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

１

）

一般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的

５０％

以上

（

含

５０％

），

该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

评估值的

，

以较高者作为计算数据

（

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

过

）；

（

２

）

一般交易标的

（

如股权

）

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

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５０％

以上

（

含

５０％

），

且绝对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含

５０００

万元

）；

（

３

）

一般交易标的

（

如股权

）

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

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５０％

以上

（

含

５０％

），

且绝对金额超过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

含

５００

万元

）；

（

４

）

一般交易的成交金额

（

含承担债务和费用

）

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以上

（

含

５０％

），

且绝对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人

民币

（

含

５０００

万元

）；

（

５

）

一般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

利润的

５０％

以上

（

含

５０％

），

且绝对金额超过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

含

５００

万元

）。

（

６

）

关联交易金额在

３０００

万元以上

（

含

３０００

万元

），

且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５％

以上

（

含

５％

）

的

，

不仅将该交易提

交股东大会批准

，

还应当聘请具有执行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中介

机构

，

对交易标的进行评估或审计

（

但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

易所涉及的交易标的

，

可以不进行评估或审计

）。

……

与证监会

《

章程

指引

》

或深圳证

券交易所

《

股票

上市规则

》

一致

２

������

第五十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

，

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

一

）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

担保总额

，

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５０％

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

包括

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

（

二

）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

担保总额

，

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

总资产的

３０％

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

包括

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

（

三

）

公司或公司控股子公司为资产

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

（

四

）

公司或公司控股子公司单笔担

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１０％

的

担保

；

（

五

）

公司对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其

关联方提供的担保

。

������

第五十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

，

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

一

）

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１０％

的担保

（

含

１０％

）；

（

二

）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

，

超过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

５０％

（

含

５０％

）

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

（

三

）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

含

７０％

）

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

保

；

（

四

）

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

资产的

３０％

（

含

３０％

）

的

，

不仅由股东大会批准

，

且由股东大会以特

别决议通过

；

（

五

）

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５０％

（

含

５０％

）

且绝对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含

５０００

万

元

）；

（

六

）

对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

（

不论金额

大小

）；

（

七

）

深圳证券交易所或本章程规定的其他担保情形

。

与

《

股票上市规

则

》

一致

３

������

第一百二十七条 董事会确定对外

投资

、

收购

、

出售

、

置换资产

、

资产抵押

、

委托理财及对外担保权限

，

建立严格的

审查和决策程序

；

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

织有关专家

、

专业人员进行评审

，

并报股

东大会批准

。

按照

《

公司法

》

及有关法规规定

，

公

司拟投资或处置项目

（

包括收购

、

出售

、

置换资产

、

资产抵押及委托理财

）

金额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０％

以下

（

不含

３０％

），

且总金额不超过

５０００

万

，

应

当由董事会批准

；

公司拟投资或处置项

目

（

包括收购

、

出售

、

置换资产

、

资产抵押

及委托理财

）

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３０％

以上

（

含

３０％

）

的

，

应当组

织有关专家

、

专业人员进行评审

，

并报股

东大会批准

。

公司拟对外担保金额在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

５０％

以下

（

不含

５０％

）

或总资产

３０％

以下

（

不含

３０％

），

由董事会批准

（

但为

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担保对象提供的

担保

、

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

１０％

的担保以及对股东

、

实际控制

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

，

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

５０％

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

仍须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

公司拟进行的关联交易金额在

３０００

万元以下

，

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绝对值

５％

以下

（

不含

５％

）

的

，

由董事

会批准

。

公司拟进行的关联交易金额在

３０００

万元以上

，

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绝对值

５％

以上的

，

除了应当及时

披露外

，

还应当聘请具有执行证券相关

业务资格的中介机构

，

对交易标的进行

评估或审计

，

并将该交易提交股东大会

批准

（

但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所

涉及的交易标的

，

可以不进行评估或审

计

）。

公司本部日常支出

、

下属子公司的

投资或处置项目

（

包括收购

、

出售

、

置换

资产

、

资产抵押及委托理财

），

按董事会

批准的

《

审批权限与流程一览表

》

执行

（

对外担保及关联交易除外

）。

������

第一百二十七条 董事会确定对外投资

、

收购

、

出售

、

置换资

产

、

资产抵押

、

委托理财及对外担保等权限

，

规定如下

：

（

一

）

公司拟进行的对外投资

、

收购

、

出售

、

置换资产

、

资产抵

押

、

委托理财等交易

，

除了按董事会批准的

《

审批权限与流程一览

表

》

授权外

，

以下情形由董事会批准

：

（

１

）

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３０％

以下

（

不含

３０％

）；

（

２

）

交易标的

（

如股权

）

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

占公司最近一 个会计 年度经审 计营业 收入的

５０％

以下

（

不 含

５０％

），

且绝对金额在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以下

（

不含

５０００

万元

）；

（

３

）

交易标的

（

如股权

）

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５０％

以下

（

不含

５０％

），

且

绝对金额在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以下

（

不含

５００

万元

）；

（

４

）

交易的成交金额

（

含承担债务和费用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以下

（

不含

５０％

），

且绝对金额在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以下

（

不含

５０００

万元

）；

（

５

）

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

的

５０％

以下

（

不含

５０％

），

且绝对金额在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以下

（

不含

５００

万元

）；

（

二

）

股东大会有权决定本章程第五十条规定的对外担保事

项

。

股东大会审批权限外的其他对外担保事项

，

一律由董事会决

定

。

（

三

）

公司拟进行的关联交易

，

除了按董事会批准的

《

对外担

保与关联交易的审批权限与流程一览表

》

授权外

，

以下情形由董

事会批准

：

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

（

公司获赠现金资产和提供担保除

外

）

金额在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以下

（

不含

３０００

万元

），

且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５％

以下

（

不含

５％

）

的关联交易

。

（

四

）

公司本部日常支出

、

下属子公司的投资或处置项目

（

包

括收购

、

出售

、

置换资产

、

资产抵押及委托理财

），

以及未达到董事

会和股东大会权限的对外担保与关联交易事项

，

应当分别按董事

会批准的

《

审批权限与流程一览表

》

和

《

对外担保与关联交易的审

批权限与流程一览表

》

执行

。

与

《

股票上市规

则

》

一致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９

证券简称：德赛电池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２３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以电子文件形式通知全体监事，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在惠州市

德赛大厦

２３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名，实际出席监事

３

名。 会议由夏志武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所做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采取举手表决方式，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确认了以下议案：

一、《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

全体监事认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真实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全体监事保证《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二、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９

证券简称：德赛电池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２５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周三）下

午

１４

：

３０

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 现将有关会议的情况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三）本次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周三）

１４

：

３０

（五）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高新南一道德赛科技大厦东座

２６

楼

２６０１

会议室

（六）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七）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周三）

（八）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周三）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本公司股东

或其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请见附件）。 股东委托的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议程

１

、议案一：《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２

、议案二：《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及分红派息方案》

３

、议案三：《聘用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４

、议案四：《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

５

、议案五：《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

６

、议案六：《

２０１２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７

、议案七：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８

、听取《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情况报告》

上述议案一至议案六的详细情况请查阅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登载于《证券时报》和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的本公

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２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公告》及

《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议案七的详细情况请查阅分别登载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证券时报》和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

潮资讯网的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和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证券时报》和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

网的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二） 登记时间： 自本次年度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第二天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至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１４

：

３０

以前的每个工作日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１７

：

３０

登记。

（三）登记地点：公司办公室

（四）登记手续：

１

、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

和委托人身份证。

２

、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３

、异地股东可将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４

、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四、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和瑞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６２ ９９８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６２ ９９８８９

通讯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高新南一道德赛科技大厦

２６

楼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办公室（邮编：

５１８０５７

）

２

、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的食宿、交通费自理

五、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本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附件：（复印有效）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

表决权。

委托人股票帐号： 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２

《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及分红派息方案

》

３

《

聘用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４

《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

》

５

《

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

》

６

《

２０１２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７

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可以

□

不可以

□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二

○

一二年 月 日

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６

证券简称：

ＳＴ

思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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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度

报告


